关于开展城乡一体化供水自备井

封存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落实《济源示范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运营工作方案》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的实施，提高示范区群众用水质量、用水安全，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[2013]69号）文件要求，制定城乡一体化供水自备井封存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，在示范区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覆盖区域开展自备井封存专项行动。
一、查封对象

轵城镇、承留镇、克井镇、五龙口镇、梨林镇、坡头镇、思礼镇等农村一体化供水范围内共计233个行政村。
二、处理原则

坚持“科学分类、精准施策、安全规范、应封尽封”原则，实施差异化封存管理：

（一）对污染严重、水质检测不达标、存在重大用水安全隐患的自备井，坚决依法依规予以彻底封闭；

（二）对保存完好无安全隐患的自备井，按规范要求实施封存，完善井口防护设施和标识标牌，明确“备用应急水源”属性；

（三）所有封存自备井均纳入统一管理。封存完毕后，将井房及供水设施设备等移交城运集团各供水单位，作为应急备用水源管理。若出现水源紧缺等特殊情况，由城运集团各供水单位按程序（用水单位申请--水利部门批准--计量上报--封存备用）启用，确保群众安全用水。
三、工作安排

本次专项行动依据轵城镇、承留镇、克井镇、五龙口镇、梨林镇、坡头镇、思礼镇管网改造三年行动方案，分2026、2027、2028三个年度推进，全面完成233个行政村自备井封存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)统筹排查建账。由示范区水利局牵头，联合相关乡镇组建专项工作组，对照各乡镇管网改造三年行动方案，全面排查233个行政村自备井的数量、位置、水质、水源置换及使用现状，建立详实台账，按三个年度划分拟封闭、拟封存、拟保留应急备用井三类清单。

（二）规范实施封井。由城运集团各供水单位负责封井作业，严格遵循封井技术规范：对彻底封闭的自备井，完成井体填充、井口封堵；对作为应急备用封存的自备井，完善封存设施并设置规范标识。

（三）健全档案管理。每口井均需填写封井卡，拍摄封前、封中、封后全过程照片，建立“一井一档”，确保档案完整可追溯。

（四）做好移交管控。封存工作完成后，及时办理井房及设施设备移交手续，由城运集团各供水单位接收，并同步建立应急备用水源长效管理机制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相关镇、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将自备井封存工作作为保障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成效的关键举措，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，制定细化实施方案，确保任务落地。示范区水利局牵头统筹协调，相关部门协同配合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相关单位、各镇及行政村要通过会议、宣传栏、微信群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自备井封井的重要意义、政策要求及城乡一体化供水惠民举措，引导群众主动配合，营造良好工作氛围。

（三）严格督导考核。示范区督查局会同水利局建立专项督导机制，定期对各阶段工作进展进行督查，对工作推进不力、推诿扯皮、未按时完成任务的单位和个人，严肃通报问责。将自备井封存工作纳入相关镇（街道）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及乡村振兴考核指标体系。

（四）规范档案管理。各相关镇、部门要妥善整理封井工作全过程资料，包括排查台账、审定名单、封井档案、移交手续等，及时汇总归档，确保资料完整可追溯。
